
【案情回顾】
村民刘某与张某两人同

为 木 工 ，经 常 一 起 外 出 干
活。有时两人中一方遇到合
适的工作时，会邀请对方一
同前往。对于劳动所得报
酬，两人一般平分。2023年9
月，王某为搭建副业用房找
到刘某，并要求刘某另找一
人一起完成。后刘某找到了
张某，两人一起到王某家施
工。

在施工过程中，王某指
示张某搭建横梁，并为其提
供了一根之前建房用剩下的
木椽，但该木椽较为陈旧，存
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张某
在未佩戴安全绳且未采取其
他安全措施的情况下钉该旧
木椽，因木椽突然断裂致其

从 3.5 米高处跌落。后经司
法鉴定，张某受伤构成八级
伤残。张某将刘某及王某诉
至法院。

【法官释法】
《民 法 典》第 967 条 规

定：“合伙合同是两个以上
合伙人为了共同的事业目
的，订立的共享利益、共担
风险的协议。”个人合伙成
员在执行合伙事务过程中
导致身体损害，其他合伙成
员对该合伙成员造成损害
没有过错，但该合伙成员是
在为合伙人共同的利益进
行活动的过程中受伤，根据
公平原则，其他合伙成员作
为受益人，应当对造成该合
伙成员的损失给予适当经
济补偿。

本案中，刘某与张某共
同承接案涉工程，构成合伙
关系。刘某作为合伙人，对
施工现场负有安全监督和提
示义务，其对张某的盲目施
工行为疏于提醒，负有监管
不力的责任。因此，刘某作
为合伙人，应在受益范围内
对张某给予适当的经济补
偿。张某从事木工多年，其
应明知在三四米高处施工存
在较高的危险性，但未采取
充分、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
其在施工作业中安全防范意
识不够，对自身安全未尽到
谨慎注意义务，对事故应承
担主要责任，遂酌情确认张
某的损失自负 60%，王某承
担 20%的赔偿责任，刘某承
担 20%补偿责任。

合伙关系中受益人应补偿受伤人吗合伙关系中受益人应补偿受伤人吗

【案情回顾】
戴某借用某网络公司的资质注册自媒

体公众号，对外发布城市新鲜事件等文章。
去年，戴某通过网友举报等各渠道，在其经
营的上述自媒体公众号发布网友爆料：当地
某甜品店所用原材料过期的文章并配有商
家门头及聊天记录等图片。上述文章发布
后，当天的点击量达几千人，甜品店生意也
因此一度受到影响。商家知晓后多次与戴
某沟通，要求其删除，但戴某均不予理睬，商
家遂以名誉权受损为由提起诉讼。

【法官释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戴某的行为已经构

成侵害甜品店的名誉权。
甜品店系个体商户，依法享有名誉

权。案涉文章的爆料来源于该店的原员
工，戴某作为自媒体微信公众号的实际
管理人员，应当对他人提供的信息来源

的客观真实性进行严格审查，尤其在
爆料中有可能影响第三方名誉、损

害第三方利益的情况下，更应当
通过多渠道进行核实，不能仅

凭爆料人对爆料内容真实
性的承诺就发布文

章。

本案甜品店是否使用了过期原材料进
行生产是案涉爆料内容是否属实的关键。
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甜品店现场督察后，对该
店经营者进行询问制作笔录，并调取现场监
控视频，最终认为店铺内发现的过期物品难
以认定为甜品店自己使用，未予立案，亦未
作出行政处罚。因此，戴某爆料甜品店所用
原材料过期显然不属实，其发布的文章侵害
了甜品店的名誉权。

在商家知晓爆料文章后，多次与戴
某联系，并提供爆料人故意放入过期食
品，此事戴某即应对爆料人所提供材料
的真实性有所怀疑，并应向监管部门核
实相关情况。然而戴某坚持爆料内容真
实，拒不删除文章，违背了新闻发布者应
当保证所发布新闻客观真实的立场，造
成案涉爆料文章持续传播，阅读量反映
出对甜品店名誉权损害一直持续至今。

综上，戴某应承担侵害名誉权的责任。
食品安全是食品生产者的生命，戴某的文章
经过网络传播，必然导致一部分人不愿意到
甜品店消费，结合双方纠纷的具体情节和戴
某的主观过错及甜品店营业额的规模等因
素，其承担发布道歉声明并赔偿名誉损失2
万元的责任。

自媒体发布爆料
是否构成名誉侵权

  























问：婚前我在单位承
租了一套单元房，婚后我
与妻子共同居住，并购买
了该房屋，房屋权属证书
登记在我名下，现在我们
离婚，她要求认定该房屋
为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请
问，该房屋是否为共同财

产？
答：虽然该房屋是你

婚前承租，但是在你婚后
购买的，如果你不能证明
该房屋是你自己用非共同
财产购买的，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二）第19条的规
定，由一方婚前承租、婚后
用共同财产购买的房屋，
房屋权属证书登记在一方
名下的，应当认定为夫妻
共同财产。因此，该房屋
应当认定为你们夫妻的共
同财产。

此房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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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梅河
口车务段正在进行厂办大集体改革工
作，为妥善处理好与本企业存在劳动关
系期间死亡的在职职工或在本企业退
休后死亡的集体人员（不包含从本企业
调出后死亡人员）涉及垫付养老保险等
事项，请梅河口市铁丰装运经贸有限责
任公司、梅河口市铁成工贸有限责任公
司、梅河口铁路医院劳动服务公司、沈
铁朝阳镇线路标件厂、吉铁分局桦甸车

务段劳动服务公司桦甸服务站、辽源市
铁强装卸运销有限责任公司、通化铁路
分局辽源铁路铁建锹厂计 7 户企业的死
亡职工近亲属见本公告后，于 2024 年 2
月 29 日前与本企业联系，按要求登记申
报相关事项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逾期
将不再受理，责任自负，敬请知悉。
特此公告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梅河口
车务段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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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某日，陈某驾驶电动三轮车与

张某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相撞，
事故造成陈某当场死亡。经交警部
门认定陈某、张某负事故的同等责
任。陈某配偶吕某、女儿要求赔偿
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丧葬费以
及吕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56万
余元。保险公司对死亡赔偿金、精
神抚慰金、丧葬费均无异议，但不同
意赔偿吕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陈
某配偶吕某、女儿因与张某协商赔
偿未果，遂将张某及车辆承保公司
诉至法院。

【法官释法】
法院经审理认为，对双方一致

认可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丧
葬费予以确认。对争议的死者配偶
吕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吕某年满
63周岁，系肢体四级残疾人，享受低
保待遇，可以作为陈某被扶养人主
张权利；但事故发生前陈某已年满
72周岁，一直享受国家低保补助，日
常为他人修理农机获得的收入微
薄，不足以证明具有扶养吕某的能
力，加之吕某育有两女可赡养其晚
年，故对于吕某主张被扶养人生活
费的诉求不予支持。

法院解释，关于成年被扶养人
生活费问题，需要从扶养人与被扶
养人两方面综合考虑。

从被扶养人有无劳动能力及
生活来源考虑，对被扶养人是否具
有劳动能力及生活来源，可以综合
年龄、劳动能力、资产及收入水平
进行衡量。根据《特困人员认定办
法》的规定，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残疾等级一、二、三级的智力、精神
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肢
体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一级的视力
残疾人可以认定为无劳动能力；而
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且无相应资产的人员可以认定为
无生活来源。需要强调的是，这里
的收入不包括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 险 金 、优 待 抚 恤 金 、高 龄 津 贴
等。在上述案件中，吕某年满 60
周岁，肢体患有残疾且享受低保待
遇，依法可以主张被扶养人生活
费。

从扶养人是否具备扶养能力
考虑，在部分侵权案件中，侵权人
或保险公司会以扶养人已超过法
定退休年龄为由，抗辩已经丧失扶
养能力。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和国民身体素质的提高，超过法定

退休年龄仍然工作的大有人在，故
而年龄并不能成为限制扶养能力
的唯一因素，还应当结合劳动能
力、收入水平等综合判断。但如果
扶养人本身已经是高龄老人，又无
维持日常生活的收入水平，不能认
定其具有扶养能力。上述案件中，
作为丈夫一方的扶养人陈某事发
前已满 72 周岁，本身也是享受低
保待遇的人员，故虽然吕某符合主
张被扶养人生活费中被扶养人一
方的条件，但因扶养人不具备扶养
能力，法院最终未支持其扶养费的
请求。

成年被扶养人生活费如何进行司法认定

问：我乘坐某运输公
司的长途车回老家，长途
车行驶途中与第三人驾驶
的 车 辆 相 撞 ，导 致 我 受
伤。经认定，第三人对此
交通事故负全部责任。请
问，我应该向运输公司、司
机、第三人中哪一方主张
损害赔偿呢？

答：根据《合同法》第
302条的规定，承运人应当
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
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
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
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
除外。该法第121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
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

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
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
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
解决。你与运输公司之间
是运输合同关系，由于不存
在免责事由，运输公司应当
对运输过程中你的伤害承
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
6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
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第三人对该
交通事故负全部责任，应当
对由此造成的你的损害承
担侵权损害赔偿。

司机是运输公司的雇
员，不是合同的相对方，所
以不承担违约责任。同时，
司机也不是该事件的侵权

人，所以不承担侵权责任。
因此，司机不承担损害赔偿
责任。

综上，你可主张运输公
司与第三人任何一方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前者是基于
合同关系，后者是基于《侵
权责任法》的规定。但第三
人与运输公司并不构成真
正连带责任。因为该损害
归根结底是由于第三人的
侵权行为造成的，运输公司
承担的实际上是一种替代
责任，运输公司若对你赔偿
后，可以对第三人行使追偿
权。所以，你不能要求运输
公司与第三人同时承担赔
偿责任，只能择一主张全部
赔偿责任。

买票乘车受伤责任谁承担


